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1〕127号

申请人：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。

地址：某街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某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某，该司员工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

地址：荔湾区石围塘街新基上村 152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何某，该局局长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荔综城强拆字〔2021〕001号《强

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已依

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1、请求撤销由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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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7月 20日作出的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（荔综城强

拆字〔2021〕001号）。

2、请求立即停止上述决定书的强制执行。

申请人称：

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 2021年 7月 20日作

出的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（荔综城强拆字〔2021〕

001号），认定申请人在某街负一层车库内建设的违法建筑物未

自行拆除，依据《广州市停车场条例》第 33条规定，经荔湾区人

民政府批准，决定于 2021年 7月 22日采取强制拆除措施。该强

制拆除决定书存在以下违法情形，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：

一、强制拆除决定认定事实错误。申请人并未实施改变公共

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的使用性质，缩小使用范围的行为。

申请人受托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接管管理某街负一层（车

库），目前正在办理停车场经营许可手续。由于该车库年久失修，

地面划线、灯光照明、消防设施等无法正常使用，为响应政府解

决人民群众停车难问题且保障安全使用，申请人着手依法、依规

对车库进行升级改造，其中一部改造的内容是在不减少车位数量

及不影响停车用途的情况下，配套修建了保安人员值班室、停车

场监控设备用房等停车场的配套附属设施。整个过程中并未改变

物业使用性质或缩小使用范围。

二、强制拆除决定适用法律错误。

由于申请人尚未取得停车场经营许可，涉案物业在设计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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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上是车库，并不存在“改变公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的使用

性质，缩小使用范围”的违法情形，荔湾区政府认定申请人违反

了《广州市停车场条例》第 33条规定，从而批准被申请人作出的

强制拆除决定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。

三、强制拆除决定程序违法。

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（荔综城强拆字〔2021〕001

号）上记载，被申请人曾于 2020年 12月 25日发出《责令限期改

正通知书》，直到 2021年 7月 20日发出被诉的决定书，期间经

历 7个月，显然不属于在建违法建设查处范围，不应适用在建拆

违流程直接作出涉案的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。被申

请人未依照《行政强制法》《行政处罚法》的程序要求，未保证

申请人听证、告知的权利，程序明显违法。

综上，案涉的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存在多处违法

情形，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权益。请求复议机关按照《行政复议

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，撤销该强制拆除决定书，

并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执行，避免造成申请人的损失而引发后

续的国家赔偿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违法建设事实清晰、证据确凿。

根据（92）建字第 111号《建筑审核书》，某街负一层规划

用途为“汽车场”。此外，《执行裁定书》也说明涉案负一层为

“车库”。2020年 12月，申请人广州市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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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未经规划许可，在上址负一层停车场西北角和西南角分别砌起

砖墙，间隔成房间状态，已改变建筑物使用性质，根据《广州市

城乡规划程序规定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已构

成违法建设，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充分。如果申请人要改作房间

（商铺）使用，请到规划部门办理相关报建手续。

二、有合法的法律依据，仅程序存在瑕疵。

涉案违法建设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充分，某街道办事处综合行

政执法办公室（以下简称金花执法办）作出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

书》（NO.0003635）、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（荔综

城强拆字〔2021〕001号）有相关法律依据，但因为在处理过程

中程序方面存在瑕疵，被申请人已撤销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

决定书》（荔综城强拆字〔2021〕001号）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0年 12 月 3 日，被申请人至广州市人民北路 701 号负 1

层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该停车场西北角和西南角分别砌起了砖墙，

准备间隔成房间。被申请人现场发出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要

求立即停工。

2021年 7月 20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并留置送达荔综

城强拆字〔2021〕001号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，载

明申请人违反城乡规划管理进行违法建设的行为，经责令限期自

行拆除荔湾区某负一层车库内违法建筑物后，逾期仍未拆除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八条、《广州市城市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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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综合执法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《广州市停车

场条例》第 33条的规定，经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批准，决定于

2021年 7月 22日对上述违法建设采取强制拆除措施。申请人不

服上述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，于 2021年 7月 21日

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材料。本府于 2021 年 8 月

31日收到广州市人民政府转来申请人提交的复议材料。

另查，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粤 01执恢 32号之

四《执行裁定书》，广州市某负 1层（车库）的财产权归罗某。

罗某于 2020年 6月将上述车库委托申请人经营管理。

再查，被申请人于 2021年 7月 27日撤销案涉《强制拆除在

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，并于次日直接送达申请人。广州市人民政

府向申请人阐明案涉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已经由被

申请人撤销，申请人不撤回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二款：“城市、镇

规划区内的违法建设需要依法强制拆除的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

关应当报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。市人民政府批准强制拆除的，由

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具体组织实施，违法建设所在地的区、

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予以配合；区人民政府批准强制拆

除的，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具体组织实施，违法建设所在

地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应当予以配合。”《广州市在建违

法建设快速查处程序工作规程》第四点“查处程序”中的第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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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作出强制拆除决定”中：“《责令限期拆除在建违法建设通知

书》发出后 2日内，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自行拆除或拆除不符合

要求的，属地城管执法队应制作、送达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

决定书》。对城市、镇规划区内的在建违法建设，以及街道辖区

范围内违反乡村规划的在建违法建设，应向区政府申请强制拆除，

区政府应当在 2日内批准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

条例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改变原具体行

政行为的，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审查。但是，申请人依法撤回行

政复议申请的除外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认定荔湾区某负一层车

库属于在建违法建设属于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；作出案涉《强制

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未经区政府批准，属于程序严重违法，

应予以撤销。被申请人已自行撤销案涉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

决定书》，因已不具有可撤销内容，对于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《强

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应确认违法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第 2目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决定：

确认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作出的

荔综城强拆字〔2021〕001号《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设决定书》

违法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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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


